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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余涛 本报记者 许健

为了追要保险公司赔付的理赔金，

被接二连三的官司缠讼了近5年, 而案
件即将终结时，法院的一个裁定又将原

陕西华乾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睢美侠

拖回诉讼的起点。

协议处置保险理赔金

2005年7月22日，陕西华乾工贸有
限公司（简称‘华乾工贸’）法定代表人

段民乾以自然人身份，和睢美侠签署合

作协议，合作双方各自出资400万元，共
同发起成立陕西华乾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华乾生物’）。段民乾任董事

长，睢美侠任总经理。华乾生物挂靠在

华乾工贸名下，在华乾工贸内从事生产

经营。华乾生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

2005年11月，没有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的华乾生物建成投产。

2007年1月26日，没有获得法人资
格的华乾生物以华乾工贸的名义出资

14400元，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简称‘太保

渭南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800万的
财产保险。

2007年4月6日，华乾生物生产车间
发生爆炸，造成被保险财产严重毁损。

2008年3月，华乾生物共同发起人段民
乾去世。2008年8月5日，睢美侠与太保
渭南公司达成保险理赔协议，太保渭南

公司赔付保险理赔金3814504.22元。
2009年8月10日，睢美侠和段民乾

的法定继承人代表段毅签订《关于睢美

侠与段民乾合作组建华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财产分配的协议》。协议约定，段

毅方享有华乾生物尚存价值约480万元
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支配、处置权；太保

渭南中心支付的保险理赔金除段毅方

已实际支取的40万元以外，剩余部分全
归睢美侠所有。

然而，让睢美侠没有想到的是，为

了这应得的保险理赔金，却让其在此后

近5年的时间里一直奔走在各级法院。
睢美侠说，面对华县人民法院（简称‘华

县法院’）和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称

‘渭南中院’）的系列裁决，真不知道还

要坚持多久？

诉讼陷入拉锯战

因借款纠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华

县支行（简称‘华县农发行’）在华乾生

物发生爆炸事故后，陆续向华县法院提

出保全华乾工贸资产的申请以及请求

判决华乾工贸归还借款的诉状。

华县法院于2008年9月19日签发
“（2008）华民初保字第0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冻结太保渭南公司赔付给华

乾工贸的320万元保险理赔金。
2008年10月16日，睢美侠以自己

应得的保险理赔金被华县法院错误冻

结为由，以案外人的身份申请华县法院

依法撤销上述裁定。

2008年10月30日，华县法院签发
“（2008）华法执字第219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撤销华县法院“（2008）民初
保字第02号《民事裁定书》”，并冻结太
保渭南公司赔付华乾工贸的理赔金

148.5万元。裁定书告诉当事人“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睢美侠随后向渭南中院提起复议

申请。但渭南中院却告知，此种案件不

适用复议程序。

2009年4月，华县法院将被冻结的
148.5万元保险理赔金从太保渭南公司
划走。

2009年5月11日，睢美侠向华县法
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法院暂缓划转被

裁定错误冻结的款项。

2009年5月19日，华县法院作出裁
定：“驳回异议人睢美侠的部分执行异

议。”裁定告知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渭南

中院申请复议。”

睢美侠再次向渭南中院申请复议

的同时，也请求渭南市委主要领导督促

华县法院依法撤销错误冻结案外人财

产的系列裁定。

2009年10月27日，渭南中院向华
县法院签发“督办函”，渭南中院认为，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裁定驳

回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

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故你院裁定告知当事人申请复

议错误，应自行纠正。”渭南中院强调“建

议你院在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后，审判

结果之前，对已采取强制措施的款项不

能兑付申请执行人，本院予以监督。”

睢美侠随即向华县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确认被法院冻结的保险理赔

金属于自己所有。同时，睢美侠申请华

县法院回避。渭南中院批准了睢美侠的

回避申请，并指定大荔县人民法院（简

称‘大荔县法院’）管辖。

一个裁定又回到原点

2012年4月24日，大荔县法院签发
“（2012）荔民初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
书》”。大荔县法院认定，太保渭南公司

赔付的保险理赔金归华乾生物所有，段

毅代表段乾民的继承人和睢美侠之间

达成的财产处置协议合法有效。判决被

华县法院划走的保险理赔款148.5万元
归睢美侠所有。

历时近5年，诉讼缠身的睢美侠以
为案件终于可以了结时，渭南中院的一

个裁定又将案件拖回到原点。

2012年11月16日，渭南中院签发
“（2012）渭中法民一终字第00199号《民
事裁定书》”，以“案外人依照民诉法第

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的，由执行法

院管辖”为由，裁定撤销大荔县法院的

前述判决。

对同一案件，渭南中院为何作出这

样“出尔反尔”的裁定？

大荔县法院办公室毕主任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对渭南中院既指定大荔

县法院管辖，又裁定大荔县法院无权管

辖同一案件的矛盾行为，作为下级法院

不能置评，只能执行上级法院的裁定。

3月8日，渭南中院新闻中心连主任
通过电话告诉记者，渭南中院撤销大荔

县法院判决的裁定，实际承认了指定管

辖的错误。渭南中院已将本案交给华县

法院审理。华县法院已指派当事人最信

任的法官审理该案。

睢美侠不明白渭南中院为何作出

前后矛盾的法律文书，而对于华县法院

能否公正裁决表示担心。“华县法院既

然敢不执行渭南中院的督办，就有可能

不依法作出裁决。”睢美侠说。

2012年11月14日，华县法院（2012）
华法执字第00163号《民事裁定书》写
明：“经请示渭南中院，同意扣划款先行

给付申请人，遂于2010年5月28日支付
给申请人120万元。华县法院收取了涉
及350万元及408万元标的两案诉讼费、
保全费、执行费及实支费18.5万元”。

事实表明，华县法院在渭南中院

“督办”下仍然作出“同意扣划款先行给

付申请人”的裁决，并收取了各种费用

高达18.5万元。
渭南中院新闻中心连主任明确告

诉记者，渭南中院的监督函依然生效。

案件审理结果出来之前，华县法院不得

支付案外人提出异议的冻结款。

华县法院政工科马科长则对记者

说：华县法院不会对抗上级法院的监

督，写在裁定书上的文字，肯定有依据。

对于“华县法院收取18.5万元各项
费用的依据”等问题，马科长表示，将由

执行庭的冯庭长详细回答。

冯庭长告诉记者，孔法官才是案件

承办人，由他负责回答记者有关问题。

而孔法官告诉记者：“我已经退休了，不

能代表华县法院对外说明任何问题。”

到本报截稿时止，华县法院再没有任何

人回答记者的问题。

睢美侠表示，将诉讼进行到底，期

待法院依法做出公正判决。也会再次申

请华县法院回避。

陕西渭南：
一起简单案件遭遇 5年诉讼拉锯

正向创新与逆向创新

（上接第十四版）

从我们对中国产业和企业创新发展的考察和上面的实例

中，可以得知逆向创新为什么会发生：

第一，逆向创新是无奈的选择。从光纤光缆业的发展历史

可以看出，理想的选择是正向创新，这不仅可以使整个产业取

得突破，而且可以掌握核心技术，可以占领价值链高端。在该

产业链上的利润大体分布是：光纤预制棒占 70%，光纤占
20%，光缆占 10%。由于能力所限，不得不放弃获得中国本土
市场高额利润的机会。

第二，逆向创新是可行的选择。实施逆向创新的主要条件

是：可以获得必要的技术，尽管通常是非关键技术，但对低端

起步阶段来说，是可行的；具备一定的能力，主要是在本土市

场和营销的能力；本土市场有较大的空间。在改革开放后，中

国企业基本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不少企业成功实现了逆向创

新。

第三，在有些情况下，逆向创新还是明智的选择。在以中

关村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普遍采取“技———

工———贸”的发展模式，技术型创业企业开发一项技术，生产

一种产品，再推向市场，是按正向创新路径发展的。联想独树

一帜，实施“贸———工———技”发展战略，先做代理销售，培养

市场营销能力、积累资金；再生产低端产品；等各项能力成长

起来以后，才做研究开发，走的是一条逆向创新道路，其成功

有目共睹，联想已经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型电脑厂商。

成功的关键都在创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向创新和逆向创新都是在实

践上存在的企业战略选择，有其可行性和合理性。无论哪种模

式，成功的关键都在创新。正向创新以开发技术为先导，要取

得技术、生产、市场上的突破，需要一系列的创新来支持；逆向

创新要成功，不仅要在起步阶段取得低端突破，更重要的是，

要不断向创新链上游推进，力求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创新中

发展壮大，而不致中途衰落。在现实中，曾经在低端辉煌而后

衰败的情形屡见不鲜，其要害在于，终止于创新链后端而未能

攀登到前端。

改革开放以后，极具机会意识的我国企业家在创新能力

薄弱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开辟了逆向创新的道路，取得了巨大

成就。展望未来，正向创新和逆向创新仍将是企业可以选择的

创新路径。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

后的前 30年，逆向创新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有些产业，
这些条件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

国创造”已成为国人的普遍呼声。在这种战略升级的背景下，

逆向创新的可行空间将受到挤压。因此，企业要审时度势，适

时调整创新战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本文写作得到

教育部“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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